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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訂「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案。 
說明：依 110 年 02 月 09 日證櫃監字第 11000519042 號函，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

事規範」，修訂之內容詳參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五）。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公司章程修訂案。 
說明：配合公司業務發展及實務作業需求新增營業項目，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修

訂之內容詳參條文修正對照表（詳附件六）。 
 
股東戶號 7 鍾志青:提出公司章程修訂案之修正案，建議將其中新增營業項目之種苗業及休

閒農業二項特許事業刪除，因這二項營業項目進入門檻較高，且目前國內外疫情嚴

峻，新事業推展不易，建議待時機成熟後，再將此二項新增至營業項目內，其餘修

訂內容不變依原董事會之提案。 
主席: 經主席依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第十三條規定，裁示就股東戶號 7 鍾志青所提之修

正案進行表決。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本案剔除 A101011 種苗業及 A102041 休閒農業，其餘項目照原

議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8,619,541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8,432,228 權 99.35% 
反對權數：            0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87,313 權 0.65%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選舉第四屆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任期為三年；前述董事名額中，

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擬提請股東常會改選董事七人，其中三人為獨立董

事。 
二、本公司現任董事(含獨立董事)自 110 年 8 月 25 日股東會改選全部董事(含獨

立董事)後即為解任，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為三年，任期自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起至民國 113 年 8 月 24 日止，連選得連任。 

三、經 110 年 5 月 13 日董事會議審查通過「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名單

如下： 
 

類別 姓 名 持有股數 學

歷 

經歷 

 
董事

源鼎環能開發科技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人： 

彭鴻俊 

 
2,056,252 

 
海軍官校學士 

鴻鼎環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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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匯林第一京商(股)公

司法人代表人：林燿輝 

 
18,277,794 

元智大學管理

學碩士 

源寶環能企業有

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匯林第一京商(股)公

司法人代表人：馬小康 

 
18,277,794 

美國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機械工程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機

械工程 

系教授 

 

董事

 

古裕興 

 

0 

 
東吳大學會計

學系碩士 

國票綜合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資本

市 

埸部副總 

 
獨立

董事

 

郭宗霖 

 

0 

 
東吳大學會計

系碩士 

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審計服務

部 

協理 

 
獨立

董事

 

林呈洋 

 

0 

 
輔仁大學會計

系學士 

勤業眾信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審計

部 

經理 

獨立

董事

 
沈大白 

 
0 

杜蘭大學經濟

學博士 

東吳大學會計系

教授 

四、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詳下表 

職稱 股東戶號/

身分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006 源鼎環能開發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人：彭鴻俊 

37,698,683 

董事 002 匯林第一京商(股)公司法人代表人：

林燿輝 

33,620,094 

董事 002 匯林第一京商(股)公司法人代表人：

馬小康 

30,636,581 

董事 S12180**** 古裕興 27,892,908 

獨立 

董事 

A12723**** 郭宗霖 23,059,110 

獨立 

董事 

P12212**** 林呈洋 23,059,110 

獨立 

董事 

A12210**** 沈大白 23,059,110 

 

七、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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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任之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而有董

事競業之行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

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法人董事及其指派之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三、擬提請股東常會解除第四屆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競業禁止，其兼任之相關職

務內容如下表： 

第四屆董事、獨立董事 

擬解除之競業禁止內容 

職稱 姓名 現職 

董事 源鼎環能開發科技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人：

彭鴻俊 

鴻鼎環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源鼎環能開發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源宏環能開發興業有限公司董事、正倡綠能有

限公司董事、百陽環能(股)公司董事、河北源寶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GO WEALTH LIMITED 董事、INFINITE 

ENERGY CO., LTD 董事、久合營造(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匯林第一京商(股)

公司法人代表人：林

燿輝 

匯林第一京商(股)公司董事、碩德三商(股)公司董事、

百陽環能(股)公司董事、河北源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久合營造(股)公司董事、LARGE LIN GREEN 

ENERGY CO., LTD 董事、源大環能(股)公司總經理、

河北源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匯林第一京商(股)

公司法人代表人：馬

小康 

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眾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台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研究中心專案研

究員 

董事 古裕興 凌昇能源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獨立 

董事 
郭宗霖 

維格餅家(股)公司獨立董事、華容(股)公司獨立董事、

永續發展(股)公司監察人、永茂環科(股)公司監察人、永

成環科(股)公司監察人、台灣青旅(股) 公司監察人、世方

文旅(股)公司監察人、好地方飯店(股)公司監察人、喬爵

旅居(股)公司監察人、八八八庭有名(股)公司監察人、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 

公司財務長、代理發言人暨公司治理主管 

獨立 

董事 

林呈洋 競酷數位(股)公司董事、魔競娛樂(股)公司董事、超

競數位 (股)公司董事、博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數碼文創有限公司董事、競酷數位(股)公司 

執行長 

獨立 

董事 

沈大白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公司獨立董事、訊達電腦(股) 公

司獨立董事、中國人壽保險(股)公司獨立董事、中華科

技金融學會學術秘書長、台灣信用評等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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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十時二十四分。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載明會議進行之要旨，詳盡內容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6 
 

附件一 



7 
 



8 
 

附件二 



9 
 

附件三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附件四 



28 
 

 

 

 

 

股東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依 110 年 02 

月 09 日證櫃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監字第 
11000519042 
號函，擬修訂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本公司「股東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會議事規範」。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  

  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以下略。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第一項略。 依 110 年 02 
月 09 日證櫃

監字第

11000519042 

號函，擬修訂 
本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範」。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 
 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 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數 
 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 
 已發行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行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以下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依 110 年 02 

月 09 日證櫃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並將當選及落選 

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公告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

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監字第 
11000519042 
號函，擬修訂 

 於股東會會場。  本公司「股東 

  

第二項略。 第二項略。 
會議事規範」。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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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制訂及修訂日期 

本規範制訂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制訂及修訂日期 

本規範制訂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1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1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9 年 6 月 5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10 年  8 月 25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9 年 6 月 5 

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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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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